
导 论 ：

一词的起源及其流汉 法学” 变

研究法学，必要探究各法律术语的含义、用法、起源以及其演

变等，因为这些法律术语流变的背后，反映了法这一特定的社会现

象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反映了某个国家、民族法律文化的

所有内涵。在这些术语中“，法学”一词无疑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

一般而言，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法学”一词，是一个舶来品，它

的故乡在古代罗马，是经过二千余年的发展、演变后，才为西方各

个国家所接受，并于近代传入中国的。对“法学”一词在西方历史

上的演变过程，笔者在《西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 一文

中已作了详细考证。然而，作为一个研究法学史的中国人，笔者对

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流变以及其所反映的古代、近代中国人的

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更加有兴趣。为此，试将本人对此问题的研

究心得向学界同仁作个汇报，以求得大家的重视和指正，也便于读

①本文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 期，作为“导论”收入本书时在文字

上作了个别订正。

载《法学 年第 期，后收入拙著《西方法学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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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加深对本书的理解。

在中国近代以前的辞书（如《康熙字典》）或现代出版的解释

国古典文献的辞书（如《甲骨金文字典》、《辞源》、《辞海》等）中，是

没有“法学”一词的。据高名凯、王立达和实藤惠秀等中日学者的

研究“，法学”一词是近代中国人在向日本学习过程中，从日本传入

然而，中国的。 这个结论仅仅在下述意义上才正确，即现代含义

的汉语“法学”一词，是从日本传入的（关于其过程，我们后面再详

述），但“法学”一词本身，早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

在我国“，法”和“学”字出现得都很早，至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

史了。在我国古语中“，法”字写作“灋”。在中国现存最古的文字

甲骨文 （读中，已出现了 相传是一种字，写作 善于审

判案件的神兽。有的学者认为该字事实上就是我国法的缔造者蚩

尤部落的图腾，它的读音和文字表达符号就是“蚩尤”“、咎繇”和

“皋陶”。 在西周金文中，便出现了“灋”字 至，写作 （克鼎）。

战国时代，出现了灋的简体字“法”。然而，一直到秦代，灋字仍被

频繁地使用（这从前几年考古发现的云梦秦简《语书》中可以得

知），有时也与“法”字一起，出现 汉代以后，灋在同一篇文献中。

①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日本明治大学法制史教授冈野诚、明治史专家村上一博，

以及北京大学法律史教授武树臣的热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

③方述鑫等编著：《甲骨金文字典》，巴蜀书社 年版，第 页。

④武树臣等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李光灿、张国华总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一），山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

方述鑫等编著：《甲骨金文字典》，巴蜀书社 年版 页。，第

参阅《周礼 天官冢宰第一》、《周 地官司徒第二》等。

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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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就逐渐消失，而为“法”字所取代。

“学”字比“法”字出现得更早。在甲骨文中，便已有了“学”字，

”。在金文写作“ 中“，学”字有进一步的发展，写作“ ①《说

文解字》曰： ，觉悟也。”古教、学通用，释义为：一、教也，《静簋》：

小臣“静学（教） ；二、 服学也，《静簋》“ 尸仆：小子 学

至春秋战国时代，射”；三、学戊，神名。 在孔子、墨子、荀子、韩非

子等诸子百家的文献中，上述含义的“学”字已是频频出现，如《论

语》一书的开篇是“学而第一”，《荀子》一书的开篇是“劝学”等。

“法”和“学”连在一起，作为一个专门用语“法学”来使用，最早

是在南北朝时代 孔稚珪传》中云“：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南齐书

学。故释之、定国，声光汉台；元（帝）〈常〉、文惠，绩映魏阁 至。”

唐代，在白居易的《策林四 论刑法之弊》中，有“伏惟陛下：悬法学

为上科，则应之者必俊乂也；升法直为清列，则授之者必贤良

也。” 然而“，法学”一词虽然出现，但使用得极为罕见。在表示

对法律之学问时，人们一般都使用“律学”一词（当然，孔稚珪和白

居易在这里使用的“法学”一词，其含义仍接近于“律学”，与现代

“法学”一词有重大区别）。

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在人民革命斗争的浪

潮中，清政府被迫进行了法律改革，并开始打开国门，向西方以及

东邻日本等先进国家学习，包括大量翻译他们的法律和法学书籍。

现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也从日本传入中国，逐渐印入中国士大

夫的意识中。

世纪末 世纪初，无论在司法官员和知识分子的论文，还

方述鑫等编著：《甲骨金文字典》，巴蜀书社 页年版，第 。

同上书第 页。

页（梁）肖子显编：《南齐书》，中华书局 年版，第 。

《白居 页。易集》（第四册），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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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法律学堂的课程、讲义，以及政府官员的奏章中“，法学”一词

都已被广泛使用。比如，在梁启超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

年）一文中，不仅突出强调了“法律之学”，而且明确提出了

⋯⋯天下万世之治法“法学”之用语“： 学者，⋯⋯”。 世纪初

叶，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也使用了“法学”和“法学家”

而在等词。 沈家本的作品中“，法学”一词出现得更多。他的著

约写成于 年前后），名论文《法学盛衰说 全文不过 余

世纪末字，但“法学”一 次。词出现了 在 的一些文化单位，

也出现了以“法学”命名的组织，如李光第编的《比较新旧刑法释

年由湘中法学社义》一书，就是 出版发行的。 在法律课程

年 月开办的京师法律学堂之三年制本科和设置方面，在 一

月设置的直隶法政学堂之年半制 年速成科， 二年制预科，

都正式开设了“法学通论”的课程。 在一些政府官员的奏章中，

“法学”一词也不断出现，如在《大清光绪实录》卷五八三、光绪三十

月 日三年十一月己酉（ 年 ）条中，我们就看到有如下文

①梁启超著：《饮冰 年影印版，第室文集》卷一，中华书局 页。据笔者所

见，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法学”一词的论著。当然，梁启超此处虽然用了“法学”一

词，但其关于“法学”的观念还是中国传统型的。因为他认为这种法学“，是研究规范人

群同类不相互吞食的号令”的学问，而这种号令，是“明君贤相”为百姓所立。为此，他

对中国历史上法学的兴衰作了简单的回顾，强调在“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

的同时“，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同上）。所以，梁启超这里所讲的

法学”一词的内涵与沈家本在《法学盛衰说》中对“法学”一词所阐述的相同，基本上接

近于中国古代的“律学”。

当然，在严译《法意》一书中“，法学”一词还出现得极少。在大多数场合，孟德

斯鸠原文中使用的是“罗马法学家某某”，而严复都将其译为“罗马法家（有几处用了

‘律家’）某某”。这说明在严复的观念中“，法学”的意识还不是很强的。

见《沈寄簃先生遗书》（上），中国书店 年影印版， 页。第

④见《中国法律图书总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⑤汤能松、张蕴华、王清云、闫亚林编：《探索的轨迹 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

年版略》，法律出版社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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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福铣奏：⋯⋯请聘日本法学博士梅谦次郎，

为民商法起草委员，下（修订法律馆议），寻奏。查欧洲法学统系，

约分法、德、英三派。日本初尚法派，近尚德派，自当择善而

从。⋯⋯”

可见，尽管近代中国人对“法学”一词的理解还很不一样，但自

世纪末以后“，法学”一词开始大量出现则是事实。

由于近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以及其观念不是国人从古代

承而来，而是在近代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过程中从日本输入的，所

以，我们有必要再来探索一下“法学”一词在日本的出现和演变历

程。

在日本古代，并没有“法学”一词。 神龟 年（公 年），元

日本仿造中国隋唐官制，设置了律学博士。从此，在日本出现了

“律学”一词和职业。 世纪中叶“，律学”博士改称“明法”博士。

以后“，律学”“、明法”又常称为“明法道”“、明法科”，但“法学”一词

始终未曾出现。

明治维新前后，随着日本国民革命意识的高涨，西方的各种法

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也开始传入日本。 年，在神田孝平所著

年《日本国当今急务五条之事》（载 月 日《中外新闻》）和

津田真道编译的《泰西国法论》中，首次使用了“法学”一词。当然，

前者，只是提出了“法学”这一用语。但在后者的“凡例”中，则对此

引自岛田正郎著：《清末近代法典的编纂》，创文社 年版，第 页。

②笔者曾就此问题查阅了各种日本法律古籍，并特地请教了专治法制史的东京

大学教授石井紫郎、明治大学教授冈野诚、国学院大学教授高盐博等先生，他们的一致

答复是：在他们所看到的日本古籍中，没有发现“法学”一词。

③日本国史大辞典编集委员会编：《国史大辞典》第 卷“律学博士”条（作者：久

木 年版。幸男），吉川弘文馆

二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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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法学，法语称之为 或

，英语称 ，或单称 德之为 或

语 汉土的语法与英语相似，故将此学称之为

的总名译为‘法学 明治 年（’。” 年）以后，在日本政府的文

件中，也开始广泛使用“法学”一词。而作为讲义（课程）的名称，则

是由穗积陈重（ 年（于明治 年）在东京帝国大

学法学部首次使用的 （即“法

。 至 世纪末“，法学”学通论 一词在日本已成为一个基础性

概念，在一些法律论著，如高桥达郎编译的《英国法学捷径》

年）、河地金代译《法学通论》 年）、穗积陈重著《法律学的革

年）、冈村命》 司著《法学通论》 年），以及各大学法学部

的法学通论讲义中“，法学”一词都已被广泛使用。

按照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冈田朝太郎著《法学通论》的阐述，

当时日本人对“法学”一词的理解，已是近代型的、西方型的，比如，

冈田朝太郎认为“：法学者，乃国家的科学之一部分。国家的科学

者，乃心的科学之一部分。”心的科学，是科学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
，（另一部分是物的科学）。而“科学者，辨识物心两界之原理者。

这里“，物的科学”，可以理解为自然科学，而“心的科学”，可以理解

为“人文科学”。冈田朝太郎还为此画了一张关于“法学”的位置

图。

原文中是日语片假名，笔者据其读音将其恢复为上述法、英、德语。

津田真道编译：《泰西国法论》“凡例”，载《明治文化全集》第 卷 年初

版。

穗积陈重著：《续法窗夜话》，岩波书店 年版 页。，第

冈田朝太郎著：《法学通论 汪庚年编：京师法律学堂讲义《法学汇编》第一

册），宣统三年 页。（ 年）北京顺天时报馆排印，第

同上书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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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一般物的科学 物理学

化学

天文学

地理学
无机科学 矿物学

地质学

物的科学 植物学

动物学
有机科学

人类学

人种学

生理学

解剖学
医学

卫生学

精神病学

哲学（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等）

狭义的文学（语言学、修辞学等）

公德学
心的科学 经济学

社会学

政治学

法学

图一：冈田朝太郎关于“法学”在科学中之位置图：

科学

文学

国家的科学

三

那么，在日本被创造出来，并开始被广泛使用的“法学”一词，

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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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高名凯、王立达、实藤惠秀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只是

列出了融入现代中国词汇中的 个日文词汇，里面包含有“法

学”一词，并说明这是中国人留学日本、从事翻译活动的成果之一。

但该词具体在何时、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他们并未作出说明。

因此，对此问题还应进一步作些探讨。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方面

是出于无奈，另一方面也是迫于人民的压力，在外交上与列强作些

讨价还价，清 世纪 年代起开始翻译、引进西方法律。政府从

年，出版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翻译的《万国公法》 ）一书。

此后，北方的同文馆和南方的江南制造局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翻译

活动。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徐维则的《东西学书目》的统

计，从 年至 年，译出的西方法律书籍有 种，但这些书

都是法典和国际公法方面的作品，并未涉及“法学”之用语。②

年修订法律馆成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清王朝开始了

又一轮更大规模的翻译外国法律文献的活动， 月，在《年 删

除律例内重法折》中，沈家本对开馆近一年的翻译做过一次统计。

计译出外国法律有：德意志《刑法》、《裁判法》，俄罗斯《刑法》，日本

《现行刑法》、《改正刑法》、《陆军刑法》、《海军刑法》、《刑事诉讼

法》、《监狱法》、《裁判所构成法》，正在校正的有《法兰西刑法》。此

外，法学著作有日本的《刑法义解》。两年以后，即 月，年 沈

家本在《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同办理折》中对翻译

又作一次统计，计有：法兰西刑法、法兰西印刷律、德意志刑法、德

①该书作者是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惠顿

②引自李贵连：《中国法律近代化简论》，载《比较法研究》 期年第 。笔者

事后请教过李先生，他说这些书他都看到过，但未见到“法学”之用语。他认为“，法学”

一词是从近代日本传入的，但其具体过程尚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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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事诉讼法、普鲁士司法制度、俄罗斯刑法、荷兰刑法、意大利刑

法、日本刑法、日本改正刑法、日本海军刑法、日本陆军刑法、日本

刑法论、日本裁判构成法、日本裁判所编制立法论、日本监狱法、日

本监狱访问录、监狱学、狱事谭、日本刑事诉讼法、日本新刑法草

案、法典论、日本刑法义解，共二十六种。正在翻译者有：德意志民

法、德意志旧民事诉讼法、比利时刑法、比利时刑法论、比利时监狱

则、美国刑法、美国刑事诉讼法、瑞士刑法、芬兰刑法、刑法之私法

观，共十种。 从这些书目得知，当时译自西方的主要是法典，涉

及法律理论的主要来自日本。

由于日本学者在解释西方的法律术语时，用的都是汉字。因

此，虽然这种汉字的结合和中文不一样，发音不同，并且有些词此

时其所表达的意思可能和它的原意也已大相径庭（如中国古代的

“法律”一词是单音节合成词，它分别表示“法”和“律”这两个含义，

而日文中的“法律”一词不仅与中文发音不同，而且它只表示一个

含义，以对应于英语的 ，法语的 ，德语的 等词），但

中国人一看就明白，稍一解释就能理解其内涵，故造成了当时中国

人大量翻译、引进日本的法学著作，并且原封不动地照抄其汉字法

律术语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当时中国人通过翻译日本

的法学著作，将日本的“法学”一词以及其观念引入了中国。笔者

认为，这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一个途径。

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唐宝锷等第一批留学生（共

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 年

页版，第 。

法学② 不 仅 ，是这样，其他术语也一样，如日本人用 哲学”来对译 （国

人原译“智学 “，经济学”对译 （国人原译“资生学”“、计学”“、平准学”）“社

会学”对译 （国人原译“群学 。这些词（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在中文中原

本都是没有的，但由于是用汉字组合，国人一看就明白，只要改变读音，便可以立刻当

作中文来使用。所以，国人最后都接受了这些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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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此后，留 年前后，留日学生运动达日学生越来越多。至

到 年辛亥革命前，留了高 日潮。据不完全统计，从 年至

他们中，有官派学生总数不下 万人。 的，但更多的是自费生。

他们感愤于清政府的腐败，满怀革命的激情，前往学习西方获得成

功、并使自己强大起来的日本，探索救国救民的方略。在留日的学

生中， 世纪初叶回国的留日学生学习法律的占有很大的比重，

中，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不管后来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是爱国

的，还是卖国的），大部分是与法律（包括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即

他们或在日本的大学法学部学习法律（如胡汉民、沈钧儒、章宗祥、

曹汝霖以及汪精卫等），或在那里阅读、研究法律（如梁启超、章太

炎、杨度、吴玉章等），或在那里编辑法学杂志、出版法学书籍（如由

中国人自己编译的中国近代第一本《法学通论》 和第一本法律辞

就是典《汉译法律经济辞典》 在日本出版发行的）。可见，中国

近代留日学生的活动，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二个途径。

以 年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设置法律学为始端，中国近

①施宣圆：《东 月年瀛求索》，载《文汇报》 日“学林版”。但李喜所著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一书中则认为该时期留日学生总数有 人（见该书第

页，人民出版社 年版）。

②该书由留学在日本法政大学的湖北法政编辑社社员编译，光绪 年（

年）由设在东京神田区的中国书林发售。编译者在前言中宣称“：法律之学，吾国尚未

发达。“”敝社同人，留学法政大学。该大学各讲师皆法学泰斗，其学说丰富，足以风靡

一世。同人毕业后，深慨祖国前途，欲一表贡献之忱，用就所闻于讲师之讲义，并参考

本讲师及诸名家之著述，悉心结构，以成此编。“，编译专门法律之书，以定名词为最难，

本书所用诸名词，多取之日本，并注西文于其下，以备参考 原文无标点）。中国人翻

译的《法学通论》还要更早一些，如 年上海作新社译书局出版的《法学通论》

年上海商务馆出版的《法学通论》（译者王国维）等。见《中国法律图书总目》，中国政法

年版，第 页、大学出版 第 页社 。

③该辞典由日本法学博士清水澄编写，留学 译，陈东京大学的张春涛、郭开文翻

介校阅，并由东京神田区的奎文馆于 年发行。见前揭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

日本史》，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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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新 年，北京型的大学普通高等法律教育开始正式起步。至

所。 这些和各地兴办的法律学堂已有近 学堂，除了由中国人

担任教师之外，还聘请了一批日本法学家为法学教师，如冈田朝太

郎、志田甲太郎、松冈正义、小河滋太郎等。据不完全统计，从

年，中国各法律学堂聘请的日本法学家共 人年至 有

这些日本次。 法学家率先在中国开设了“法学通论”的课程。因

此，日文“法学”一词及其观念，通过日本教师的讲课活动作为一个

途径传入中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明治维新后，中国政府加强了与日本官方的接触。而当时日

本政府中比较活跃的人物，如外相榎 、井上毅本武扬（

、广田弘毅（ ，首相伊藤博文（

、西园寺公望（ 、原敬（ 、平沼骐一郎

）等，几乎都是学法学出身或从事过法律工作的人。

因此，尽管在这种接触交往中，不会对法学作一番理论阐述（明治

政府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此时的“兴奋点”都在于如何扩张日本的

势力，吞并朝鲜和中国），但在互相介绍身份、中国官员赴日本实地

进行考察等耳闻目染之下，无疑强化了日本法治社会和法学研究

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关于此点，梁启超和董康（中国清末修律

活动中的重要人物，民国初期的司法部长）等都有很好的论述。这

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四个途径。

①见前揭汤能松等编：《探索的轨迹 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第

页。

同上书第 页。

③当然，由于近代最早将西方的“法学”以及其观念介绍进中国的学者，如梁启

超、严复、沈家本等，本身都是熟读中国古籍的人，所以，考证其使用的“法学”一词是采

自日本的汉字，还是中国的古籍已相当困难（笔者认为也无此种必要，因为我们在后面

所列的线索图中，也不否定现代汉语“法学”一词与中国古代“法学”一词的渊源关系），

然而，现代汉语“法学”一词所表达的现代西方观念，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则是无可怀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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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叙述，我们虽然尚不能精确指出“法学”一

词是在哪一年，通过什么人传入中国，但大体已可以图示出其流传

的途径。

图二：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和发展：

公元古罗马（公元前 世纪 世纪 古代中国）前

（南齐， 世纪）（拉丁语：法学） 公元

法学（汉字）

（意大利语：法学）

（德语：法学）

（英、法语：法学）

年近代日本（ ）：

法学（汉字）

世近代中国（ 纪末 世纪初）：

法学（汉字）

注： （实线）表明发展的直接途径

⋯⋯（虚线）表明发展的间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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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通过对上面汉语“法学”一词的考证，我们对其来龙去脉有了

比较清楚的认识。但是，我们的研究还不能到此为止。这是因为，

通过对汉语“法学”一词之起源与流变过程的探究，使我们接触到

了一些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就笔者所想到的而言，至少下述四个

问题应予以进一步探讨。

第一，古代中国人为什么使用“律学”而不使用“法学”？如上

所述“，法学”一词出现得并不晚，在魏晋南北朝时即已见诸文献，

而且“法学”一词的出现和使用在时间上和“律学”也几乎同时。然

而，自唐以后“，法学”一词就极少出现，代之而起的是“律学”。虽

然，就整个社会生活而言，律学也并不很受人重视，有声望的士大

夫（知识分子）阶层对此始终持鄙视态度。但毕竟在魏晋以后的各

个朝代，设置了律学博士之官职（元代以后开始废止），在律的制定

和实施领域内，在各代律注释书中“，律学”一词也是频频出现。尤

其是唐代以后，不仅在典籍、注释书中讨论律学问题，就是以“律

学”为标题的作品也开始登台，如宋代的作品《律学武学敕式》（贾

和明代的注释书《律学集议昌朝撰） 渊海 作者逸 等。出名）

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笔者以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自公元前 世纪商鞅将李悝《法经》携入秦国，改法为律

以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直至明清，历朝各大法典都是以

“律”冠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使用“律学”一词而不使用“法学”

一词应当是很正常的。法学以立法的发达为进化的基础，以成文

①见《宋史 艺文志》“刑法类”。《宋史》有贾昌朝传，但传中没有提及此书。

孙祖基著：《中国历代法家著述考》 年上海刊）和张伟仁 中国法制主编

史书目》（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年发行）均未记载此书，笔

者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图书室看到此书的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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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为主要研究对象，尤其是在古代法律注释学时代，中国成文法

典称为“律”的状况决定了对其注释、研究的学问形态也必然采用

“律学”的名称。

其次，从上述一点进一步引申下去，在中国古代社会，尽管

“法”“、刑”“、律”可以互相诠释，在实质意义上可以通用，如《说文》

曰“：法，刑也。”《 释诂》称“：刑，法也”“，律，法也”。因此，古尔雅

代表示“法”的学问的三个词组“：法学”“、律学”和“刑名之学”之

间，也是可以互相换用的。就是上述孔稚珪、白居易奏文中的“法

学”一词，用“律学”来代替也是可以的。但是，如前所述，在中国历

史上，自晋代以后，人们一直使用“律学”一词，而基本上不再使用

“法学”和“刑名之学”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了“法”“、律”“、刑”这

三个字之间还是有着微妙的差异。换言之，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

中，对“法”“、律”“、刑”这三个字的认识和理解还是有所区别的。

指出这一点，对理解本文所涉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按照《辞源》的解释，在古代文献中“，法”一般在八种意义上被

使用：一、法则、法度、规章；二、刑法、法律；三、标准、模式；四、方

法、作法；五、效法、遵守；六、数学上的乘数或除数；七、佛教用语，

泛指宇宙的本原、道理和法术；八、姓“。律”，主要用于：第一，乐器

名；第二，法令；第三，爵命的等级；第四，梳理头发；第五，约束；第

六，律诗；第七，戒律。而“刑”则表示八种含义：一、处罚的总称；

二、割、杀；三、法，典范；四、效法；五、成就；六、治理；七、铸造器物

的模范；八、盛羹的器皿。《辞源》的这些解释，尚有一些遗漏，如在

古代文献中“，法”字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用法，即第一，在中国古代，

法（音废）、伐（音吠）音近，法借为伐，有“攻”“、击”之意，如《管子

心术》“：杀戮禁诛之谓法”即为一例。 第二，法借为废，表示“废

除”“、不遵守”“、永不叙用”等，如《秦墓竹简 语书》“：⋯⋯今法律

①蔡枢衡著：《中国刑法史》序，广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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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泆）之民不止，是即法（废）主之

。在《秦墓竹简》中，明法 （也），⋯⋯” 将法作为废来使用的共

有十多处，而《辞源》对此没有加以说明；同时，就“律”而言，晋以

后，它事实上只表示刑法、刑事规范，用杜预在《律序》中所说的话

来表达 此外“，律”在古代，在许多重要的，就是“：律以正罪名”。

场合表示的都是“军法”“、军律”，如《易经》称“：师出以律”，《史记》

“律书”说“六律为万 这些，仅据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似重。”

《辞源》也是无法得知的。尽管如此，上述《辞源》对“法”“、律”、

“刑”的解释，与笔者接触到的古籍上对这三个词的说明基本上还

是吻合的。据此分析，可以将“法”“、律”“、刑”以及“法学”“、律

学”“、刑名之学”的关系图示如下：

图三：法”“、律”“、刑”三者之关系：

在具有法律、法令、典

范、模式、约束之意义

上，三者相通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写：《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年版，第

页。

见沈家 二 页。），中华书局本著：《历代刑法考 年版，第

③吴建璠：《唐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外法律史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此外，在甲骨文中，已有六处出现“律”字，其中有两处为一

惯用语“师惟律用”。学术界认为“师惟律用”的律，与“师出以律”的律为同一含义，都

指军律一类的号令。见前引李光灿、张国华总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 一），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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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法学”“、律学”“、刑名之学”三者之关系：

法学，基本上涵括律学和刑名之学

广义的律学，接近于法学但它主要

是刑法学，而中国古代法学，则还包括

法哲学、行政法学（治吏之学）等

刑名之学，基本上包括在中国古代

法学之中，在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和逻

辑分析上与律学重合，但其包含的逻

辑学内容，则超出了中国古代法学的

范围

由上可知“，法”“、律”“、刑”三个词，既有相同、彼此可以换用

决的地方，也有许多区别。特别是商鞅改法为律， 不仅仅是简

单的一字之改、名称之改，而是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

将“法”改为“律”，结果就使法的义务色彩更浓、刑罚的功

能更加突出。从而更加适合不受法律约束的皇帝的专制集权统

治。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臣下还有要求君主守法的意识的话，

那么，当法的义务观、惩罚观被突出、定型，皇帝不受法律约束之

祝总斌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改法为律”最早始于公元前 年前后，即商鞅

死后 余年，而并非商鞅时代“，商鞅‘改法为律’说不可信（”《关于我国古代的“改法

为律”问题》，载《北京大学 年第学报》〈哲社版〉 期）。因此问题比较重大，不是一

二句话能够说清。故先存此，待日后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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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用“律”比之用“法”就更为符合最高统治阶级的利益了。而这

一过程恰恰与秦汉建立中央专制集权国家（至唐宋而达到完备，至

明清达到极端）、皇帝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时间和过程是一致

的。

据祝总斌先生考释“，律”字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聿”，而

“聿”字在甲骨、 像手握笔以刻画甲骨器物之状，其后金文上作

方引申指刻画甲骨器物之笔，并有了区分之义，后进而又有了界

限、标准、行列之义，以“聿”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律”字，也具有了固

定不变、规范、准绳的含义，并首先被用于定音乐、正礼义方面。

而律的这种含义，适合了战国末秦初统治者将自己的统治意志提

升为规范划一的法律的需要。

借用吴建璠先生的说法，由于“律”最初的含义是音乐的节

拍和韵律，转变为“军律”后，强化了其强制性和镇压的力度。因

此，改“法”为“律”，就是借用军事力量，突出其重要性和权威性，来

保证法律的实施。

）当“律”的含义从“军律”扩张至针对社会上所有人的犯罪

行为，成为一种约束人们的行为准则（“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

归于一也 许慎：《说文解字》〉）后“，正罪名”就成为律的主要内

容，刑罪就被包容在律之内。而此时律的内涵就与法有了很大的

差异。

因此，商鞅改法为律不是随意的，而是基于对法律的新认识，

从刑、法、律的意义区别上采取的决定性转变，否定了将法归结为

刑罚或仅仅从刑罚出发去研究法的传统观念，开倡了从罪的角度

①祝总斌：《“律”字新释》，载《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 年第 期。

②见前引吴建璠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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